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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灌市监处罚〔2024〕209号
	当事人：灌南县堆沟港镇高树青电动自行车经营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724MA1TPE775R
	经营场所：灌南县堆沟港镇九队村一组
	经营者：高树青
	身份证件号码：320822197906014571
	2024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证件后依法对灌南县堆沟港镇高树青电动自行车经营部进行检查，
	经调查，上述三辆电动自行车，具体情况为：1、型号为TDR3180Z，整车编码为77942241060
	1.当事人灌南县堆沟港镇高树青电动自行车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主体身份情况。
	2.当事人灌南县堆沟港镇高树青电动自行车经营部的经营者高树青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高树青的身份情况。
	3.2024年9月29日对当事人进行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
	4.2024年9月29日对当事人下达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灌市监强制〔2024〕092901号）
	5.2024年10月21日对当事人的经营者高树青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外形尺寸不符合强制
	6.2024年10月21日提取的涉案电动车外形尺寸测量照片3张用以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7.2024年10月21日提取的涉案电动自行车送货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
	本局于2024年10月25日向当事人送达灌市监罚告〔2024〕209号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
	鉴于当事人：（一）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二）违法行为轻微，涉案电动车未经销售，没有造成交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1、没收外形尺寸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三辆。
	2、罚款45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节假日顺延），主动到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非税收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公示该


